
附件 3
协议编号：

博士、博士后连续培养协议书

甲方： 重庆医科大学 （设站单位）

地址：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 1 号联系电话：023-68486390

法定代表人： 黄爱龙 职务： 校长

乙方： （学生姓名）

身份证号： 联系电话：______
家庭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博士、博士后连续培养

有关政策规定以及法律法规，甲、乙二方达成以下协议，共

同遵守。

一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一条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，对在读博士研究

生进行审核，择优确定连续培养对象。

第二条 制订博士、博士后科研人员继续培养方案，提

供优良的科研环境，对乙方实施继续培养。



第三条 按市博管办核定的标准，在资助周期内，按 元

/月标准将科研资助经费划拨到乙方指定帐户。

第四条 与乙方共同享有科研成果知识产权。

二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五条 按照有关规定及甲方的培养方案，接受甲方的

科研培养，培养周期为 年。

第六条 在培养周期内，享受每年____万元的培养资助，

延长博士研修年限期间，费用自理。

第七条 在校学习期间，应遵守法律法规和甲方的各项

规章制度。

第八条 根据培养目标，在校学习期间不得转学校和转

专业。

第九条 博士毕业后（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）当月，

向甲方提出申请，办理进站手续，进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，

非不可抗力因素，中途不得退站。

三、终止协议

第十条 在校学校期间，经甲方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

医院认定，因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。

第十一条 乙方在校期间因触犯刑律或违反校纪被开

除的。

第十二条 因自身原因，学业成绩达不到甲方培养要求，

不能获取博士学位证书。

四、违约情形及处理



第十三条 乙方博士毕业后，未能按协议及时进站从事

博士后科研工作，应在 1 月内一次性向甲方退还所享受的资

助经费，并缴纳该费用 50%的违约金；超过时限须按每天 1‰

的比例支付滞纳金。

五、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凡属国家及相关部门有规

定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，其他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十五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一

份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行业主管部门备案，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日

乙方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身份证号码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日


